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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 
本公告乃由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“上市規則”）第13.09條及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

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規定作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“董事會”）謹通報本公司股東，本公司與新昌集團控股

有限公司（“標的公司”）就一宗可能由本公司認購標的公司新發行證券

的事宜開展了討論（“潛在交易”）。標的公司主要經營建築、工程及房地

產開發業務。標的公司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如上市規則所定義）

的第三方，其普通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。 

 

董事會謹此強調，本公司目前就潛在交易的規模沒有確切的方案，潛在交

易不一定落實，且相關討論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引致訂立任何最終交易文件

及潛在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，公司將根據情況按適用的法律法規作

進一步公告。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

 主席 
     雪明 

 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雪明先生、韓清濤先生、王旭先生、葉黎聞先生及竺偉荣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葉振忠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澍鈞先生、梁秀芬小姐及黃家倫先生。 


